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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法语言的连词“或者”

看我国法律文本的可读性*

崔玉珍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88）

*本文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语料库的法律常用词语应用研究”（项目批准号：

12ZHC025）的研究成果之一，谨致谢意。

一、引 言

可读性（readability）①是指文本易于阅读和理解的程度或性质。法律文本的可读性就是指

法律条文易于阅读和理解的程度。法律文本的可读性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因为

法治就是依法治国，法律是治国的基础，这就要求法律文本所表达的法律规范必然为社会民

众所理解，因为只有理解了才能接受、遵守，法治才能实现。可见，法律文本的可读性是法治中

国的必然要求，对法律的载体立法语言进行可读性研究是很有必要和极具现实意义的。
在立法语言中，连词起着重要的作用。法律主要是规定公民所享受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

务，其间涉及到很多复杂的法律关系，因此在语言上必然要求严谨、逻辑性强。而连词就是表

达逻辑关系的重要虚词，连词的正确使用可以在表达法律规范上起到重要作用。
“或者”②是立法语言中最引人注意的连词，因为其在我国法律条文中使用频率高，而且和

日常语言③的连词“或者”在使用上的差异较大，如下例：

（1）常常影响你的很少是全面性的，可能某本书的一句话，或者某本书的一个故

事，它会影响你的一生。（《李敖对话录》）

提 要 本文通过语料库和对比的方法对立法语言中的连词“或者”进行了全面梳理，并总结出

“或者”具有这些使用特点：出现频率高、共现频率高、“或者”词组内部结构层次复杂、内嵌结构比例

较高、外部功能多样。本文进一步提出，立法语言中的连词“或者”使得我国法律条文的结构更加复

杂、层次更多、不同成分之间的边界更加难以确定、也更容易引起歧义，和日常语言的差异更加突出，

最终降低了我国法律文本的可读性。最后本文分析了立法语言中“或者”影响我国法律文本可读性的

原因，并给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关键词 “或者” 法律文本可读性 立法语言 连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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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
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的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

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3 年修正］第五十九条）

例（1）、（2）分别来自日常语言和法律条文，很明显，两例在理解难度上有着巨大的差别。例（1）

只出现了一个“或者”，而且“或者”连接的对象很清楚———“某本书的一句话”和“某本书的一

个故事”，整句话的理解很简单、清晰。可例（2）出现了两个“或者”，而且“或者”连接的对象难

以确定，容易引起歧义，这些都直接影响了读者对法律条文的理解。
为此，本文将基于语料库对立法语言中的“或者”进行全面考察，并且通过和日常语言中

的“或者”进行对比来反映“或者”在我国法律文本中的使用状况，在此基础上力图揭示我国法

律文本在可读性方面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最后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立法语言中连词“或者”的使用考察

连词“或者”最主要的用法就是连接两项或多项语言成分构成并列词组，并进一步和其他

语言成分构成“或者”语句。因此从可读性的角度来看，连词“或者”对文本理解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或者”在文本中的出现频率、“或者”词组内部的复杂程度、“或者”词组对

“或者”语句复杂程度的影响。
本文将从以上三个方面对立法语言中的“或者”进行考察，依托语料库对立法语言和日常

语言的连词“或者”进行考察和对比，从对比中突显立法语言中“或者”的使用状况。
本文选取了 2014 年新修订的 9 部法律文本建立了法律语料库④，共 106，436 字，用于反

映立法语言的情况；选取了 4 篇对话建立了对话语料库⑤，共 119，157 字，用于反映日常语言

的情况。

1.连词“或者”出现频率的考察

词的重要性通常会随着它在文本中出现的次数而增加，因此词的出现频率是考察词用法

的一个重要方面。连词“或者”在法律语料库和对话语料库中的出现频率具体如下表：

从表 1 可看出，连词“或者”在对话语料库中的出现频率为 0.218‰，而在法律语料库中的出现

频率却高达 6.455‰，几乎是对话语料库的 30 倍。这充分体现了连词“或者”在法律文本中占

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使用必然会影响法律条文的表达，也会影响法律条文的可读性。可以

说，“或者”是法律文本可读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或者”词组的内部考察

“或者”词组是由连词“或者”及其连接对象构成的，因而其复杂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表 1：“或者”出现频率的统计结果

语料库规模（字） “或者”的出现次数 “或者”的出现频率（‰）

法律语料库 106，436 687 6.455

对话语料库 119，157 26 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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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所连接对象的复杂程度。下面本文将从数量、长度、结构层次三方面来考察“或者”的连

接对象。
1）“或者”连接对象的数量

本文对法律语料库和对话语料库中“或者”连接对象的数量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从表 2 可看出，法律语料库中的连词“或者”大部分只连接两项对象，比例为 82.75%；小部分连

接三项对象，占 14.39%；连接三项以上对象的“或者”较少，约占 3%。对话语料库中的连词“或

者”绝大部分都只连接两项对象，比例高达 95.65%；连接两项以上对象的“或者”极少，只有

4.35%的“或者”连接了三项对象，没有“或者”连接三项以上的对象。
根据上面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立法语言中的连词“或者”在连接对象的数量方面更为复

杂，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立法语言中连词“或者”连接对象的数量最多可达到七项，而日常语言中的“或者”
连接对象一般最多只有三项，如：

（3）（七）对人民法院审判人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诉讼参与人、协助调查和执行的

人员【恐吓、侮辱、诽谤、诬陷、殴打、围攻或者打击报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

讼法》［2014 修正］第五十九条）

（4）第一步你要学习，然后再加上自己去实践，【或者是做实验或者去实践，或者去

做调查研究】。
第二，立法语言中连词“或者”连接对象在三项以上的比例并不算低，几乎占了 20%；而日

常语言中的则只占 4.35%。如果考虑到“或者”在立法语言的出现频率，两者的差异更加显著。
简而言之，立法语言中连词“或者”连接对象多的比例和用例都不少，这自然也增加了“或

者”词组内部的复杂程度。
2）“或者”连接对象的长度

复杂语言成分的长度通常会比简单语言成分的长度更加长些，因此本文对“或者”连接对

象的长度进行了比例统计，结果如下：

从表 3 可看出，法律语料库中“或者”连接对象的比例总体上随着长度的增加而逐渐下降；比

例最高的长度是 1~5 字，占 57.52%；次之的是 6~10 字，占 17.70%；最少的是 26 字以上的，只

占 2.21%。对话语料库中“或者”连接对象长度的分布则相对灵活些，没有很强的规律性；比例

表 2：“或者”连接对象数量的统计结果

两项 三项 四项 五项 七项 总计

法律语料库 552（82.76%） 96（14.39%） 12（1.80%） 6（0.90%） 1（0.15%） 667（100%）

对话语料库 22（95.65%） 1（4.35%） — — — 23（100%）

表 3：“或者”连接对象长度的统计结果

长度（字） 1~5 6~10 11~15 16~20 21~25 26 以上 总计

法律语料库 57.52% 17.70% 10.62% 7.96% 3.98% 2.21% 100%

对话语料库 44.68% 27.66% 10.64% 10.64% — 6.3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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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长度也是 1~5 字，占 44.68%；6~10 字的次之，占 27.66%；11~15、16~20 字的比例一样，

均为 10.64%；21~25 字的用例没有发现；26 字以上的占 6.38%。
结合“或者”的出现频率来看表 3 的统计结果，我们可发现，立法语言中“或者”连接对象

的长度总体来说还是比日常语言的复杂得多，因为尽管“或者”的短连接对象占了一半，但长

连接对象的用例并不少，超长连接对象的用例也有一小部分，如下例：

（5）违反本法规定，【不具备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资格条件实施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或者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使用不符合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要

求的技术标准的作业设备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

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4 修正］第三十九条）

在例（5）中，“或者”有两项连接对象，长度分别为 36 和 37 字。线性长度的增加暗含着内部层

次的复杂，上例中“或者”连接对象的内部层次划分以及理解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3）“或者”连接对象的内部结构层次

语言成分都是横向、纵向的统一体。前文从横向线性长度对“或者”的连接对象进行了考

察，下面我们从纵向结构层次来进一步考察。从纵向的结构层次来看，不同语言成分存在层次

差异，层次越多，结构就越复杂，反之则简单。
一般而言，当一个语言成分的层次只有 1~2 层时⑥，语言成分的层次是很清楚的，理解也

很轻松，如“出现频率”、“共同享有和行使”；当一个语言成分的层次增加到 3~4 层时，文本理

解过程的处理程序增多，理解难度也加大，如“经该国政府同意的”；当一个语言成分的层次达

到 5 层及以上时，该成分的理解需要经过细致的分析才行，理解难度很大，如“致使该驰名商

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
因此本文也将从以上三个等级来考察“或者”连接对象的内部结构层次，统计结果如下：

从表 4 可看到，对话语料库中“或者”连接对象的内部结构层次最多就是 1~2 层，占 57.45%；

3~4 层的连接对象比例下降，为 36.17%；5 层及以上的比例较低，只占 6.38%。而法律语料库

中，“或者”连接对象的内部结构层次也是 1~2 层的最多，占 61.54%；3~4 层的次之，占 27.35%；

5 层及以上的也是最少，但比例不低，占 11.11%，加上“或者”极高的出现频率，该范围的用例

并不少。可见，立法语言中连词“或者”的连接对象在内部结构层次方面是相当复杂的。
值得一提的是，立法语言中“或者”的连接对象除了在内部结构层次显示出其复杂程度之

外，其内嵌的并列结构也充分体现了“或者”词组的复杂程度。连词“或者”本身构成了一个并

列词组，如果连接对象包括并列结构，这就意味着不同层次的并列结构形成了内嵌关系。这种

内嵌关系在日常语言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在对话语料库中出现的频率只有 5.26%。但这种内

嵌关系在立法语言中经常出现，在法律语料库中出现的频率高达 15.84%，更有甚者，“或者”的
连接对象中包含着另外一个“或者”词组，如下例：

（6）【违反本法规定拨付预算支出资金，办理预算收入收纳、划分、留解、退付，或者

表 4：“或者”连接对象的内部结构层次统计结果

层次 1~2 层 3~4 层 5 层及以上 总计

法律语料库 61.54% 27.35% 11.11% 100%

对话语料库 57.45% 36.17% 6.3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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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违反本法规定冻结、动用 < 国库库款或者 2 以其他方式支配已入国库库款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4 修正］第九十三条）

在例（6）中，“或者 1”后一项的连接对象中包括了“或者 2”，这不但使得“或者 1”连接对象长度

增加，也增加了对“或者 1”连接对象边界确定的难度，实际上更容易引起“或者”词组的歧义。
可见，立法语言中“或者”的连接对象，其内部结构层次不仅更为复杂，而且引起歧义的可

能性也更大。

3.“或者”词组的外部考察

句子是文本理解的基本单位。“或者”词组作为“或者”语句中不可缺少的组成成分，它在

“或者”语句中的出现情况以及所充当的句法功能也能影响文本的理解及可读性。
1）“或者”在“或者”语句中的出现次数

本文对法律语料库和对话语料库中的所有“或者”语句进行考察，全面统计了“或者”在
“或者”语句中的出现次数，统计结果如下：

从表 5 可看出，对话语料库中的“或者”语句绝大部分都只出现一次“或者”，只有 3 个用例出

现的“或者”超过了一次，最多也就出现了三次。但在法律语料库中，出现一次“或者”的虽说也

是最多的，但只占 77.1%；出现两次“或者”的占 18.8%；出现三次及以上的也占了约 4%，最多

同一“或者”语句中出现了五次“或者”。出现次数最多的用例分别如下：

（7）第一步你要学习，然后再加上自己去实践，【或者 1 是做实验或者 2 去实践，或

者 3 去做调查研究】。
（8）【证券公司或者 1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拒不向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

报送或者 2 提供 > 经营管理信息和资料，或者 3 报送、提供的经营管理信息和资料有

<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4 重大遗漏 >】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

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暂停或者 5 撤销】证券公司相关业务许可。（《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2014 修正］第二百二十二条）

两例分别来自对话语料库和法律语料库。在例（7），尽管有三个“或者”共现，但它们的连

接对象都是处于同一层次的，这在刘清平（2011）中被称为连词“或者”配套式的使用方法，即

使用多个“或者”进行连接三项及以上的对象。而在例（8），一共有 5 个“或者”共现，而且它们

连接的对象各不相同，更为复杂的是这 5 个“或者”之间还存在内嵌的关系。
从上面的比较来看，立法语言中的“或者”不但出现频率高，其在句子中的使用也更为复

杂，因为在同一句子中“或者”出现的次数越多，说明其用以连接的对象越多，而且还在同一句

子中，不同连接对象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的错综复杂。
2）“或者”词组外部功能的考察及比较

对于词组而言，充当一定的句子成分是其主要的外部功能。句子有六大成分：主语、谓语、

表 5：“或者”在“或者”语句中的出现次数

出现次数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总计

法律语料库 410（77.1%） 100（18.8%） 15（2.8%） 6（1.1%） 1（0.2%） 532（100%）

对话语料库 19（86.4%） 2（9.1%） 1（4.5%） — — 2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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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语、补语、定语、状语。“或者”词组作补语的用例在法律语料库和对话语料库都没有出现，作

其它五大句子成分的统计结果如下：

从表 6 可看出，“或者”词组在法律语料库最经常充当主语，占 36.74%；做修饰语（定语和状语）

的比例也不低，共占 30%左右。“或者”词组在对话语料库中则最经常充当谓语和宾语，比例分

别为 37.50%、41.67%；充当其他句子成分的比例都比较低。

4.立法语言中连词“或者”的使用现状小结

上述对法律语料库和对话语料库中的“或者”进行了多角度、多方面的比较，从比较中我

们可以发现立法语言中的连词“或者”具有以下四个使用特点：出现频率高，同一句子中多个

“或者”的共现频率高，“或者”词组长度不短、内部结构层次复杂、不同层次的并列结构内嵌比

例不低，“或者”词组的外部功能多样。总的来说，立法语言中“或者”的使用和日常语言的有着

巨大的差异。

三、立法语言中的“或者”与我国法律的可读性

1.立法语言中的“或者”对法律可读性的影响

上文提到连词“或者”在立法语言中的出现频率极高，约为日常语言的 30 倍，从这可看

出，立法语言中的“或者”对法律文本可读性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突出的影响有以下四个方

面：

第一，立法语言中的“或者”共现频率高，这将更加难以确定每一“或者”连接对象的边界，

同时对不同“或者”之间关系的理解更难，最终将会增加所在法律条文的理解难度，同时更加

容易引起歧义。上例（8）就充分体现了这点。第二，立法语言中“或者”词组内部的层次过于复

杂，整个词组理解的难度就会增加，法律条文理解的难度自然也会加大。第三，立法语言中不

同层次并列结构的内嵌过多，不同层次之间的切分难度将会增加，文本理解的难度也会增加。
第四，立法语言中“或者”词组充当修饰语的比例较高，加之“或者”词组的内部结构也较为复

杂，这意味着“或者”词组内外结构结合起来将会对法律文本可读性产生更大的影响。如：

（9）本法所称证明商标，是指由对某种【商品或者 1 服务】具有监督能力的组织所控

制，而由该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 2 个人】使用于其【商品或者 3 服务】，用以证明该【商

品或者 4 服务】的【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或者 5 其他特定品质】的标志。（《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3 年修订］第三条）

在例（9）中，“或者”词组内部的语法结构层次并不算特别复杂，但和句中其他语言成分进行进

一步地组合时对句子的可读性产生了很大影响。例（9）的句子可紧缩为“证明商标是指……的

标志”，句中的 5 个“或者”词组都充当“标志”的定语，不同“或者”词组之间还存在定中关系，

表 6：“或者”词组的句法功能统计

主语 谓语 宾语 定语 状语 总计

法律语料库 36.74% 19.07% 13.49% 14.42% 16.28% 100.00%

对话语料库 8.33% 37.50% 41.67% 8.33% 4.1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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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4”词组就是“或者 5”词组的定语。因此，立法语言中“或者”词组内外部结构的组合更为

复杂，这对法律条文的可读性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五，立法语言中的“或者”词组长度不短，而且“或者”词组充当定语的比例高达 14.42%，

这使得法律条文中出现了不少长定语、甚至是超长定语，降低了我国法律条文的可读性。上例

（9）中“标志”的定语就达到了 93 字，句子理解的难度可想而知。
总的来说，立法语言中的“或者”使得我国法律条文的结构更加复杂、层次更多、不同成分

之间的边界更加难以确定、也更容易引起歧义，和日常语言的差异更加突出，最终大大降低了

我国法律文本的可读性。

2.立法语言中“或者”使用的原因探析

“或者”为何会在那么多方面都影响了我国法律文本的可读性？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第一，立法语言中的连词“或者”在使用上并不明确、统一。
立法语言中的连词“或者”被普遍认为是表选择关系的连接⑦，除了“或者”之外，立法语言

中还经常使用顿号来表示选择关系的连接，但两者的用法在立法语言中并不明确，处于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状态。如下两例：

（10）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2014 年修正］第四十九条）

（11）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国歌、军旗、军徽、军歌、勋章等相

同或者近似的，以及同中央国家机关的名称、标志、所在地【特定地点的名称或者标志

性建筑物的名称、图形】相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3 年修正］第十条第一

款）

例（10）中括号内的顿号和“或者”都是用于表示同一层次的选择关系。但例（11）中顿号和“或

者”的连接就不在同一层次了：括号中“或者”的连接对象为“特定地点的名称”和“标志性建筑

物的名称、图形”，其中一个连接对象内部使用顿号表示进一步的选择关系；但与此同时，划线

的两部分也是使用顿号表示另外一个层次的选择关系，该层次在“或者”词组之上。
从上面两例可看出，立法语言中的连词“或者”和顿号尽管都是表示选择关系，但之间的

分工并不明确，“或者”的使用也就存在不明确、前后不统一的状况。但立法语言作为一种规范

性很强的公文语体，其语言必然要求准确、明确、逻辑性强，“或者”目前的这种使用现状不符

合立法语言的本质要求，也必然影响法律的可读性。
第二，立法语言中的“或者”是连词“或者”和“或”的糅合。
自建国以来，我国法律条文中就很少出现连词“或”，而且一般都是建国早期发布的法律

里才会出现连词“或”，这些连词“或”有些还随着法律的进一步修订而消失了，我国后来发布

的法律里从没有出现连词“或”，例如 2013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里没有一个连

词“或”，但出现了 127 个“或者”。可见，在我国的立法语言中，连词“或”是有意识地被排除在

外了，连词“或”的表达都由连词“或者”来承担。
这一举措的本意是好的。立法语言要追求准确、明确、严谨，语言形式和表达内容的一一

对应是最为理想的状态。而连词“或者”和“或”在现代汉语中通常被认为意义是相同的，既然

如此，立法语言中就没必要同时使用意义相同的两个词，保留其一才符合立法语言的要求。
但实际上，连词“或者”和“或”在意义和用法上是有细微差别的⑧，立法语言中两者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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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和使用都集中投射“或者”上，这就使得立法语言中的“或者”在使用上显得更为复杂，立

法语言的理解难度也增加了，法律文本的可读性就降低了。
第三，立法语言中“或者”的使用有一部分是由于法律条文的移植而造成的。
我国法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西方法律进行了大量的主动移植。当然，一定的法律移

植可以提高立法效率、节约立法成本，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法律的本

土化，这其中就包括法律语言的本土化。
从立法语言的“或者”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立法文本中有很多并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或者”语句中出现的超长定语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这种表达方式不仅仅是法律领域的特点

使然，更多的是受到西方法律表达方式的影响。但对于西方法律而言，西方语言中有着明显

的、具有形态标记的衔接手段，超长定语、层次的复杂性在它们语言中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

消解；但对于我国的法律而言，汉语的表达更多的是注重意合，显性衔接手段较少，简单的法

律移植就会降低我国法律文本的可读性。

3. 基于可读性的立法语言“或者”使用建议

根据上面的原因分析，笔者认为立法语言的“或者”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改善所在法律条

文的可读性：

第一，明确连词“或者”的使用层次，也就是通过立法技术对“或者”的使用进行规范，在立

法语言中建立连接层次明确的连词体系；第二，对超长定语采用其他形式进行表达，比如使用

多个小句来阐述不同的定语；第三，对内嵌结构进行修改，特别是容易引起歧义的内嵌结构。
以上我们对立法语言中的连词“或者”进行了全面梳理，总结了其使用现状，揭示了“或

者”对法律可读性的影响，并提出了提高法律文本可读性的具体建议。但法律文本可读性的提

高最根本的就是要依靠思维和理念的变化，这就要求立法者要根植于我国的司法现状、对我

国语言有充分的了解和熟练的运用技能才行。

注 释

①“可读性（readability）”这一术语的使用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也有学者把可读性称为易读性、易懂性，如郑金雄

（2011）、陈佳璇（2006）等。但笔者认为“可读性”更能反映 readability 的研究内涵，因为 readability 是关于语言

本身难度的研究，而对于读者而言，语言是否可被理解是最为关键的，语言是否很容易理解则是另外一个层

面讨论的问题。此外，“易读性”还容易和另外一个英文单词的翻译混淆———legibility。“legibility”的英文词义

是“writing （print or handwriting） that can be easily read”，主要是指文字的可辨认度，和语言本身的难度无

关。因此，无论从“readability”自身的涵义还是具体的使用情况，笔者觉得“可读性”这一术语更为准确。
②如无特别说明，本文的“或者”均是就其连词性质而言的。
③本文的“日常语言”主要是指不具备行业性质的全民语言，并不局限于日常的口语语言。
④2011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

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此后我

国很多法律进行了修订。为了能更加充分地体现我国法律目前的语言使用状况，本文特意选取了最近一年所

修订的法律进行考察。这九部法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

93- -



本刊已授权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

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已发表论文全文。本刊支付给作者的稿酬已包

括其论文著作权的使用费。如无特别说明，作者向本刊投稿即视为同意上述安排与规定。

本 刊 声 明

⑤这四篇对话包括：传媒大亨与佛教宗师的对话：《包容的智慧》、《关于教育的对话》、《分裂的真相———关于钱

云会案的对话》、《刘再复、李泽厚对话：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沉浮》。
⑥本文所指语言成分的层次根据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当一个语言成分只包括两个直接组成成分、而且两个直

接组成成分不能再次进行切分时，该语言成分的层次只有一层。依此类推。
⑦笔者认为立法语言中的连词“或者”并不都是表示选择关系的，这个观点将另文阐述。
⑧具体研究可参见周有斌（2004）、刘清平（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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